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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卓溪鄉「快樂農務」兒童(成人)創意繪畫比賽計畫 

 
壹、 依據：本所 114年度總預算。 

貳、 目的： 

一、 為推廣本鄉農特產品行銷推廣及籍由兒童創意繪畫比賽，提升

鄉內兒童創造力讓藝術創作下向扎根，並遴選優秀作品，做為

本年度農特產品包裝設計行銷之圖案，達到大人農務，孩子協

助行銷，展現獨特產品風格，並吸引外界觀光人潮，並增進本

鄉產業觀光。 

二、 遴選優秀作品，結會產業行銷及觀光推動，活化並陳列於卓溪

鄉產業服務中心及伊入柑布農部落環境教育中心等辦理展覽活

動。 

參、實施方法： 

一、繪畫主題： 

(一) 以卓溪鄉內特色農特產品為題材(如箭荀、李梅、芒果、文

旦、苦茶、稻米、豆豆等…)。 

(二)亦可表現農人植種、採收、包裝或行銷等情境，將作品展現

本鄉獨特農務生活，請各位小朋友盡可能的發揮創意吧！ 

二、參賽組別：設籍於本鄉鄉民 

(一)幼兒園組(0~6歲) 

(二)國小低年級組(一、二年級) 

(三)國小中年級組(三、四年級) 

(四)國小高年級組(五、六年級) 

(五)成人組(國中以上) 

以上參賽資格以設籍於本鄉之鄉民。 

三、收件期間：即日起~114年 3月 28日 

四、作品規格：8開空白圖畫紙，不限繪畫媒材。 

五、評選辦法：由主辦單位聘請相關專業人士評核(預定於 4 月 1 日

辦理評選，於 4 月 3 日前公布得獎名單於官網)，並

於鄉內活動時公開頒獎及表揚。 

六、獎勵辦法： 

 

組別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優選 佳作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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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6) (取 7) 

成人組 8000 6000 4000 1000 600 28200 

高年級 6000 4000 3000 1000 600 23200 

中年級 5000 3000 2000 1000 600 20200 

低年級 4000 2000 1000 800 500 15300 

幼兒組 3000 2000 1000 600 500 13100 

小計 26000 17000 11000 26400 19600 100000 

 

七、報名方式 

  (一) 請於收件截止日期內完成參賽畫作。 

  (二) 請務必在作品背面寫上：報名組別、參賽學校及姓名、作品

名稱 (請幫自己的作品取名)、聯絡電話、聯絡人姓名。 

  (三) 請將作品以郵寄或學校統一親送公所等方式送件。 

上班時間：周一至周五 08:00-12:00  13:00-17:00 

地址：花蓮縣卓溪鄉卓溪村中正 67號 

電話：03-8883118  轉 603  林小姐 

傳真：03-8883421 

八、 活動規定： 

(一) 作品每人限以乙幅參加，發現重複者由主辦單位刪除，如

有臨摹或他人加筆均不予評選。 

(二) 主辦單位須蒐集參賽者之個人資料，參賽者可選擇是否同

意主辦單位於前述目的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個

資。 

(三) 所有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參賽作品獲獎後，獲獎作品之

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自獲獎公佈日起完全讓與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有權使用公開發表、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

口述、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演出、重製、編輯、改

作、出租、散布、發行、改作成衍生著作或編輯成編輯著

作等一切著作財產權之使用權利。獲獎作品之著作權利讓

與後，主辦單位得視需要對本著作內容加以潤、飾、增、

刪並得省略姓名表示。 主辦單位並得授權第三人使用得

獎作品，請自行斟酌是否參賽 。 

(四) 得獎作品如有偽冒、抄襲、代筆或經檢舉曾參加任何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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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比賽得獎或展出，查證屬實，一律取消資格，獎位遞

補與否由主辦單位決定。已領取獎項者，主辦單位得追回

原獎項。其違反著作權法令部分由參賽者自行負責，概與

主辦單位無關。如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由參賽者自負

完全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五) 凡參賽之作品，因郵寄途中或不可抗拒災變造成之損失，

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六) 依據所得稅法規定，主辦單位將開立年度扣繳憑單予本活

動得獎者。 

(七) 主辦單位保有所有相關活動最終解釋權及活動修改、變更

或取消之權利。 

(八) 凡投件之參賽者視同遵守本活動辦法規定，其他未盡事

項，請以網站上最新公告為準 

 

參、 經費概算及來源：(略) 


